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乌鲁木齐市中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6·2”一般触电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依据《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按照《关于常态化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的通知》（新安办〔2021〕32号）的要求，2025年5月，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成立乌鲁木齐市中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6·2”一般触电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估工作组”），开展评估工作。评估工作组仔细研究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内容，明确评估工作目标、内容、方法、任务分工、进度、工作安排等,于2025年5月15日至6月15日完成现场评估，并编写《乌鲁木齐市中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6·2”一般触电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于6月5日组织讨论会针对企业整改落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现将评估工作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事故概况
2024年6月2日13时20分许，乌鲁木齐市中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北沙窝北220kV至蒋家湾750kV变电站送出工程项目（蒋沙北一线22410），发生一起触电事故，造成作业人员1人死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40万元。
接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信息后，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北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组织协同各方力量，开展救援工作。
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493号令）和《关于对“6·2”触电事故查处情况进行督办的通知》（乌安委办函〔2024〕73号）《关于对“6·2”触电事故情况汇报的复函》（乌安委办函〔2024〕83号），经党工委、管委会研究决定，成立由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霍学锋任组长，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北，区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局副局长李涛，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马腾任副组长，成员由区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劳动监察大队、区工会、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刑事侦查大队等相关单位人员组成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邀请区纪检监察工委、米东区检察院介入事故调查。聘请相关行业领域专家参与调查情况。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阅资料、询问谈话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改进工作的措施建议。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乌鲁木齐市中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6·2”触电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违章作业，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二、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一）成立评估工作组
为使评估工作任务高质量完成，于2025年5月组织成立评估工作组。
评估工作组组织讨论会，认真学习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下发的乌鲁木齐市中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6·2”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内容，对此次评估工作目标、内容、方法、任务分工、进度、工作安排做详细部署，并针对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事故防范措施开展集体讨论，达成理解共识，奠定评估工作基础。
（二）开展现场评估
2025年5月15日，评估工作组赶赴乌鲁木齐市中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建八局总承包建设有限公司、震变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根据任务分工开展现场评估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1.评估工作组召开启动会，向乌鲁木齐市中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建八局总承包建设有限公司、震变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说明此次评估工作的重要性、工作目标以及具体计划，并以清单形式告知需要协助收集准备的文件、会议记录、文字材料等印证资料。
2.评估工作组全面查阅了乌鲁木齐市中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建八局总承包建设有限公司、震变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针对事故调查报告批复中要求企业整改的所有防范措施的整改情况印证资料，并与事故发生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交流讨论，及时准确掌握整改真实情况。
3.评估工作组先后查看了乌鲁木齐市中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建八局总承包建设有限公司、震变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事发现场）等多处生产现场整改情况，同时重点对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安全培训教育、应急演练等工作进行了安全检查。评估工作组采取边检查、边询问的方式，在现场检查的同时与事故发生企业各层级管理人员及现场作业人员进行了询问交流，一方面了解企业采取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是否与印证资料反映的情况一致，另一方面抽查现场作业人员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应急演练等基础知识，进一步确认企业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落实。
4.评估工作组召开总结会，向乌鲁木齐市中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建八局总承包建设有限公司、震变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反映此次评估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
5.评估工作组将乌鲁木齐市中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建八局总承包建设有限公司、震变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收集的涉及本企业及有关人员处理情况、防范措施整改落实情况的文件、会议记录、规章制度、文字材料等印证资料取证归档。
6.评估工作组整理相关资料，结合现场评估情况编写完成《乌鲁木齐市中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6·2”一般触电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三）组织讨论形成评估报告
2025年5月30日，评估工作组组织全体人员召开讨论会，针对企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形成一致意见。
三、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事故中免于追究责任人员
勒勒五一，男，震变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工人，未向相关人员报告，作业前未挂接地装置，未进行验电操作，未穿戴绝缘手套等必要安全防护用品，造成触电身亡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二）对事故相关人员的处理建议
翁天震，男，震变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履行企业主要负责人工作职责，施工合同未结束前将项目经理唐钟声委派至其他项目，作业现场负责人刘海宝无现场管理资质，导致项目安全管理混乱，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职责，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落实情况：2024年11月26日，甘泉堡经开区应急管理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乌甘）应急罚〔2024〕62号），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决定给予人民币115747元（壹拾壹万伍仟柒佰肆拾柒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已在15日内缴纳至国家金库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支库，账号 200801。
唐钟声，男，震变建筑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项目安全管理混乱，未将线路带感应电等状态进行风险辨识和传达学习，未对作业人员必要的安全防护进行检查施工人员不具备相应的资质，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职责，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上一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落实情况：2024年11月26日，甘泉堡经开区应急管理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乌甘）应急罚〔2024〕63号），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五）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参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 4.5.2 条的规定，决定给予人民币 25200 元（贰万伍仟贰佰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已在15日内缴纳至国家金库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支库，账号 200801。
刘海宝，男，震变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对作业现场及作业人员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作业人员私自登塔，未将线路带感应电等状态进行风险辨识和传达学习，未对作业人员必要安全防护用品进行检查，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上一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落实情况：2024年11月26日，甘泉堡经开区应急管理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乌甘）应急罚〔2024〕64号），违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参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 4.5.2 条的规定，决定给予人民币 22030 元（贰万贰仟零叁拾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已在15日内缴纳至国家金库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支库，账号 200801。
[bookmark: _GoBack]（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罚的落实情况
震变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管理混乱，对作业现场及作业人员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作业人员私自登塔导致事故发生。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2024年11月26日，甘泉堡经开区应急管理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乌甘）应急罚〔2024〕61号），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参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 6.5.1.2 条的规定，决定给予人民币 500000 元（伍拾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已在15日内缴纳至国家金库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支库，账号 200801。
四、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一）震变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事故报送制度，加强登高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督促从业人员规范作业，及时消除作业现场存在的各类事故隐患，确保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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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乌鲁木齐市中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要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切实企业主体责任，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全面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落实情况：（1）震变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全体员工开展《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专题培训，重点学习登高作业安全管理条款，留存培训记录及考核试卷，确保作业人员违规行为的法律后果。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明确公司负责人、项目经理、安全员等岗位的安全职责，形成书面文件并张贴至各作业班组，同步建立 “一岗一责” 考核机制。修订《事故报送管理制度》，规定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需在 15 分钟内上报至公司安全管理部门，配套制定谎报、瞒报的追责流程，目前已完成制度公示及全员宣贯。现场安全管理强化针对登高作业，投入 购置新型防坠落自锁器、智能监测安全帽等设备，完成作业人员专项培训。建立“双检”机制，即班组长每日班前检查装备、安全员随机抽查操作规范，及时整改违规行为 ，现场隐患整改率达 100%。同时，在所有施工区域增设可视化安全警示标识，覆盖率 100%。
（2）中建八局总承包建设有限公司对分包队伍单位开展资质复审，清退安全管理不达标的单位；组织分包方负责人签订《安全生产责任承诺书》，明确连带责任条款。建立分包单位“红黄牌”考核机制，将安全表现与工程款支付挂钩，目前已部分单位实施扣款处罚。隐患排查与闭环管理实施“日巡查+周联检+月专项”检查制度。隐患排查出的问题拍照上传、实现立查立改，缩短整改周期。
（3）乌鲁木齐市中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问题，公司重新梳理各岗位安全职责，组织管理层、部门负责人、一线员工签订新版《安全生产责任书》，明确从决策到执行各环节的安全责任。建立“领导班子包保责任制”，确保责任层层压实，整改后安全责任落实覆盖率达 100%。在隐患排查整改方面，公司开展“拉网式”安全大检查，累计排查出设备老化、电气线路不规范、作业环境警示标识缺失等隐患。建立隐患治理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措施和期限，同时，引入智能化监测系统，对关键设备运行状态进行 24 小时实时监控，有效提升隐患预警能力。为完善安全制度，公司修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应急预案》等，新增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奖励等内容。在员工培训上，组织开展安全知识讲座、技能实操培训等，并通过线上考试检验培训效果。
五、评估意见
通过认真调查核实，评估工作组认为，乌鲁木齐市中绿电新能源有限公司“6·2”一般触电事故事故教训，积极落实事故调查报告批复文件中提出的对事故责任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及各项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从隐患排查治理、安全培训教育和应急演练等多方面进行了整改，基本符合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对事故调查报告批复文件要求。存在问题：部分企业制度执行力度不足，存在 “重制定、轻落实” 现象。隐患排查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不够，部分隐患整改不彻底。安全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待提高，员工参与度不均衡。改进建议：建立健全制度执行监督机制，定期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确保制度落地见效。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企业进行全面的安全风险评估，拓宽隐患排查的覆盖面，提高隐患整改的质量。制定个性化的安全培训方案，根据不同岗位、不同层次员工的需求，设计培训内容和方式，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同时，建立培训效果评估机制，及时调整培训方案，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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